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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规范进口承压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要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制造许可要求

（一）锅炉、压力容器、气瓶及其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包括安全阀、爆

破片和气瓶瓶阀）的制造单位和压力管道用安全阀、爆破片的制造单位应当取得特

种设备制造许可。

（二）其它进口压力管道元件暂不要求取得特种设备制造许可，但应当符合中

国安全技术规范和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首次进口的压力管道元件应当由质检总

局核准的压力管道元件型式试验机构进行型式试验。压力管道元件进口报检时，应

当向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提交型式试验机构出具的型式试验合格证明，经安全性能

检验合格，可以在中国境内销售和使用。随进口锅炉压力容器整机配套出厂的压力

管道元件无需进行型式试验，其产品质量由锅炉压力容器制造厂负责，并应随进口

锅炉压力容器同时进行产品安全性能检验。

二、质量保证体系要求

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后，境外取（换）制造许可证的锅炉压力容器制造

企业的质量保证体系应当满足《特种设备制造安装改造维修质量保证体系基本要

求》（TSG Z0004-2007）。

三、基本安全要求

压力容器安全质量应当满足其所适用的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所规定的基

本安全要求。

固定式压力容器和移动式压力容器产品，无法采用中国标准制造时，持证企业

可以采用国际上广泛使用的成熟标准进行设计制造，同时应向质检总局特种设备许

可办公室（以下简称许可办）提交其产品符合中国安全规范规定的压力容器基本安

全要求的申明（以下简称“符合性申明”）和其产品与符合压力容器基本安全要求

的比照表（以下简称“比照表”），同一类型且相同设计参数的产品，符合性申明

和比照表只需提交一次。许可办收到书面资料后，将在5个工作日内通知持证企业

已取得符合性申明的编号并在许可办网站上公示编号。制造单位应将公示编号、符

合性申明和比照表纳入产品出厂资料。符合性申明具体格式见附件1；固定式压力

容器产品比照表的具体格式见附件2；移动式压力容器产品比照表的具体格式见附

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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